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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午 12 时 05 分开会 

通过议程 

 议程通过。 

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

 主席（以法语发言）：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

其议程上的项目。安理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

解开会的。 

 在安全理事会成员磋商之后，我受权代表安理会

发表以下声明： 

 “安全理事会回顾其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

平民的 1999 年 9 月 17 日第 1265（1999）号和

2000年4月19日第1296（2000）号决议以及1999

年 2 月 12 日（S/PRST/1999/6）、2002 年 3 月 15

日(S/PRST/2002/6)和 2002 年 12 月 20 日

(S/PRST/2002/41)的主席声明，并重申需要将武

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作为一个重要项目保留在安

理会议程上。 

 “安全理事会还重申关切平民在武装冲突

中承受痛苦和苦难，认识到这种情况对持久和

平、和解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。安全理事会强烈

谴责在武装冲突情势中对平民或国际法、特别是

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其他受保护者的一切攻

击和暴力行为，包括对妇女、儿童、难民、国内

流离失所者和其他易受伤害群体的此种攻击和

暴力行为；重申武装冲突各方必须依照适用的国

际法，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

人员以及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人员的安全、保障和

行动自由；并认识到，确保人道主义准入、迅速

重建法治、司法与和解是从冲突有效过渡到和平

的至关重要的因素。安全理事会再次呼吁武装冲

突各方充分履行《联合国宪章》的规定以及国际

法、尤其是国际人道主义、人权和难民法的规则

和原则，并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定。安

全理事会回顾各国有义务尊重包括日内瓦四公

约在内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和确保其得到尊重，并

强调各国有责任终止有罪不罚现象，起诉应对灭

绝种族罪、战争罪、危害人类罪和严重违反人道

主义法负责者。安全理事会还感兴趣地注意到主

管人权事务副秘书长在 12 月 9 日安全理事会公

开会议上所提出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“十

点行动计划”的提议，并期待着就这一问题进一

步开展讨论和协商。 

 “回顾2002年 3月 15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

作为安理会主席声明(S/PRST/2002/6)附件的

《备忘录》，该《备忘录》是便于安理会审议有

关保护平民问题的一项工具，还回顾，在 2002

年 12 月 20 日安全理事会在安理会主席声明

(S/PRST/2002/41)中表示愿意每年增订《备忘

录》，以反映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各种新趋

势，安全理事会通过本项主席声明附件所载的增

订《备忘录》。安全理事会重申《备忘录》十分

重要，它是一项实用工具，在审议维持和平任务

时为更好地分析和判断关键的保护问题提供基

础，并强调需要更经常一贯地实施《备忘录》所

述的各种办法，同时考虑到每一冲突形势的具体

情况，并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。” 

 本声明和增订《备忘录》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

分发，文号为 S/PRST/2003/27。 

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上这个项目

的审议。 

 中午 12 时 15 分散会

 

 


